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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新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侯立立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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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0,968,689.79 344,315,334.79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697,775.43 50,717,207.31 1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869,195.94 49,872,231.02 1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169,290.92 -108,881,052.12 5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1 1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1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3.14% 0.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379,359,398.92 2,385,880,926.07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2,212,464.82 1,672,136,629.52 3.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81,611.37 

公司 2018 年一季度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 348.16 万元，占

公司本报告期净利润的 5.87%，

其中 2017 年省双创团队 200 万

元；2017 年新沂市省级商务发

展（切块）资金 80 万元；一季

度递延收益摊销 49.66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3,870.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9,161.09  

合计 2,828,579.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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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6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明  境内自然人 22.14% 36,465,000 0 质押 19,012,800 

李新生 境内自然人 12.29% 20,243,267 15,182,450 质押 17,307,500 

南通丰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1% 7,596,113 7,596,113 质押 7,596,113 

宁波亿华合众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5% 6,341,529 6,341,529 质押 6,341,529 

九江志元胜泰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6,331,728 6,331,728 质押 6,331,728 

张清华 境内自然人 2.04% 3,360,500 0 质押 810,000 

孙敬权 境内自然人 1.98% 3,260,500 2,445,375   

周国义 境内自然人 1.87% 3,081,800 0 质押 900,000 

马长贵 境内自然人 1.36% 2,237,550 0   

胡海鹏 境内自然人 1.35% 2,221,175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明 36,4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465,000 

李新生 5,060,817 人民币普通股 5,060,817 

张清华 3,3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500 

周国义 3,0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1,800 

马长贵 2,237,550 人民币普通股 2,23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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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鹏 2,221,175 人民币普通股 2,221,175 

孙涛 1,931,350 人民币普通股 1,931,3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537,335 人民币普通股 1,537,33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京

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700 

#张振亚 972,168 人民币普通股 972,1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明先生和李新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李

新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明先生和李新生先生为父子关系。孙敬权先生为公司董事、

总经理，南通丰盈、亿华合众及志元胜泰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认购方，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股东之间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张振亚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968,668 股，另外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500 股，合计持有 972,168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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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6月27日，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陈国建、吴刚、胡江瑜、王书森及山东达民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六方签订了《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国建、吴刚、胡江瑜及王书森关于山东达民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9）。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2018年3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和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山东达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2015年3月，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北京惠通九鼎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苏州利民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利民九鼎”），公司投资额为2,900万元人民币。利民九鼎作为苏州建创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创九鼎”）的有限合伙人之一，通过建创九鼎对外投资并享有收益,本公司

2017年7月收到利民九鼎的收益分配和退出款5,586.09万元。2018年1月，利民九鼎收到《苏州工业园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合伙企业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利民九鼎已被核准注销。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对外投资的公

告 
2017 年 06 月 28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7-039 

公司与山东达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8 年 02 月 27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8-004 

2018 年 03 月 16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8-009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河北双吉、河

北双吉除建

创九鼎以外

的其他股东 

合法经营承

诺 

承诺对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前河

北双吉的依法合规运营负全责，包

括但不限于新老经营地址的农药

定点资质、现有投产及在建项目的

项目备案、环评、安评等审批手续、

安全环保、税收、社保、公积金、

不存在职工集资等。由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日之前河北双吉经营事项

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河北双

吉除建创九鼎以外的其他股东承

担。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之前河

2017 年 03 月

29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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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双吉的经营行为对转让完成后

的公司和河北双吉造成损失的，公

司和河北双吉有权向河北双吉除

建创九鼎以外的其他股东追偿。河

北双吉就该等事项出具加盖河北

双吉公章和河北双吉除建创九鼎

以外的其他股东签字的承诺函。 

河北双吉、河

北双吉除建

创九鼎及本

公司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业绩承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河北双吉股

东（本公司除外）承诺：河北双吉

2017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3,700

万元，2018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100 万元，2019 年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 4,500 万元。若 2017 年、2018

年或 2019 年中任何一年度业绩未

达到承诺水平，则就每一实际业绩

未达到承诺业绩指标的年度，由原

股东给予公司现金补偿。补偿金额

=截止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数—

截止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数。若在

2017、2018、2019 三年共实现净

利润不低于 12,300 万元，视同河

北双吉完成经营业绩指标。 

2017 年 03 月

29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利民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业绩奖励承

诺 

若河北双吉经营良好，不发生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不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不出现环保问题，且在达到以

下条件时,给予河北双吉股东（本

公司除外）业绩奖励:河北双吉在

2017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3,900

万元，2018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500 万元，2019 年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 5,100 万元,在以上三年净利

润目标都达到的前提下,给予

1,500 万元的奖金；若在 2017、

2018、2019 三年共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 13,500 万元，视同达到本奖

励指标。河北双吉在 2017 年实现

净利润不低于 4,100 万元，2018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4,900 万元，

2019 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5,900

万元,在三年净利润目标都达到的

前提下,给予 3000 万元的奖金；若

在 2017、2018、2019 三年共实现

净利润不低于 14,900 万元，视同

2017 年 03 月

29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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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本奖励指标。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李明、李新

生、李媛媛 

股份限售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上述承诺不因其本人离职、

职务改变而终止。 

2015 年 01 月

13 日 

2015 年 0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01 月 26 日 

履行完毕 

李明、李新

生、李媛媛 

股份减持承

诺 

在锁定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本

人将进行股份减持，每十二个月转

让、委托他人管理或者由公司回购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数量不

超过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且

减持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价。如

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

应调整。 

2015 年 01 月

13 日 

2018 年 01 月

27 日至 2020

年 01 月 26 日 

正常履行中 

李明、李新

生、李媛媛 

同业竞争承

诺 

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本人及与本

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

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

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

偶的父母不会以任何方式从事对

公司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或经营活动，也不会

以任何方式为公司的竞争企业提

供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的帮

助。 

2015 年 01 月

13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李明、李新

生、李媛媛 
其他承诺 

竞业禁止声明：未经公司股东大会

同意，不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

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

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

同类的业务。 

2015 年 01 月

13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亿华合众、南

通丰盈、志元

胜泰、李新生 

股份锁定承

诺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月内不转让认购的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 

2015 年 10 月

23 日 

201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 

正常履行中 

利民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

宜的承诺 

1.本公司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的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2. 本公司及本

公司的关联方没有直接或间接向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合伙

2016 年 02 月

18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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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其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存在违反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

七条等有关法规规定的情形。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9,476.62 至 10,266.34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897.1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净利润的持续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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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12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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